
城东区财政局关于开展疫情防控财税政策落实

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检查的工作实施方案

各相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重大决策部署，根据青海省财政厅《关于开展疫情防

控财税政策落实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检查的通知》的精神，

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疫情防控财税政策落实和资金管理

使用情况检查工作，现制定如下工作实施方案。

一、加强组织领导。开展疫情防控财税政策落实和资金

管理使用情况的检查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

署和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的重大政治任务。区财政部门高

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扎实抓好财税政策落实和资金检查

工作。

二、强化统筹协调。区财政部门与纪检监察、审计等部

门的协调配合，避免重复检查，形成监管合力。强化监管评

价结果运用，做到数据共享、信息互通。同时，充分发挥舆

论和群众监督的作用，及时向社会公开相关财税政策和资金

分配、使用等信息，并通过网络、电话等多种形式，及时受

理群众举报。

三、检查对象和范围。



监督检查对象主要是财政部门，并根据需要延伸检查卫

健局、社保等部门和相关单位、企业。

四、检查内容

(一) 疫情防控财税政策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中

央及省上出台的疫情防控经费保障、财政补助、税收优惠、

金融支持、政府采购等相关政策是否落实到位。疫情防控资

金拨付、管理使用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

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资金闲置浪费、挤占挪用等问题。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财政贴息资金是否及时足额拨付到企业。

(二)复工复产财税政策落实情况。中央及省上出台的阶

段性减免缓缴企业相关税费政策是否落实到位，减免缓缴期

限是否符合政策规定，是否存在政策落地难、不及时等问题。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是否落实到位，失业保险费是否及时

返还给符合政策标准的企业;失业补助政策是否落实到位，

是否及时足额发放到符合标准的申领人员。创业补贴政策是

否落实到位，补贴资金是否及时发放给符合政策规定的创业

人员等。

(三)“三保”保障工作情况。各级财政部门是否按要求

压实“三保”保障责任;是否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加大财

政支出结构调整和各项转移支付资金统筹力度等，是否足额

安排“三保”预算并按时足额兑付。各级财政是否监控“三

保”执行情况，是否严肃查处违规挪用“三保”资金问题，



支持做好“三保”工作。

(四)财税政策实施效果和资金使用绩效。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财税政策和财政资金的绩效情况，政策和资金是否及

时、精准到位，资金补助标准是否科学合理，资金分配是否

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相关政策和资金是否达到预期效果，

通过绩效评价，是否有针对性的提出调整完善相关财税政策

的意见建议。

五、时间安排

财政部门按照检查内容要求，自行开展全面排查，对群

众举报及舆情关注热点问题组织开展核查，建立问题台账，

及时解决政策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于 6 月 20 日前将

自查情况表(附件 2-1、 2-2)、检查报告、 典型案例等资

料报送市财政局。


